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2012-00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荣之联

"

）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昊天旭辉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昊天旭辉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2011

年荣之联与昊天旭辉进行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 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荣之

联证书编号：

GF201111001054

，发证时间：

2011

年

10

月

11

日，有效期：三年。昊天旭辉证书编号：

GF201111001163

，发证时间：

2011

年

10

月

11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1

年荣之联和昊天旭辉已按

15%

的税率

预缴企业所得税，所以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2-005

证券代码

: 110013

证券简称

:

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滩水电停止直供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投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52%

的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

"

二滩水电

"

）

2001

年

10

月与攀枝花高耗能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书》

已于

2011

年末到期。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整顿电价秩序的通知》（发改价检

〔

2011

〕

1311

号）精神，二滩水电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停止向攀枝花仁江钒钛有限公司

和四川川投电冶有限公司直供电。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二滩水电与攀枝花高耗能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议涉及

的

25

亿千瓦时电量全部纳入四川省上网电量范围

,

原执行直供电价

0.1615

元

／

千瓦时

的上述电量现执行批复上网电价

0.278

元

／

千瓦时

,

具体按四川省丰枯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执行。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2-05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

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

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

开，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的《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KJ2011-46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和管理人还在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本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2

月

0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８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出。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７

人。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的董事为髙蔚卿、姜宝才、吴红斌、郭国庆、许斌、李国义、赵英杰。

４．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杨光主持，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说明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１

年，用于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及项下押汇、国际贸易融资等业务，由中国中钢集团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补充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将符合条件的应收款予以核销。核销的应收款均属多年

沉积欠款且取得了破产清算通知等相关证据，对该部分应收款项的核销符合《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能够更加真实的反应企业财务状况。上述核销不涉及关联方且金额属于董事会审议

范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核销明细见附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附表：

２００８

年核销明细

一、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重庆特殊钢厂

８

，

６３１

，

３８６．７２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洛阳钢厂

５

，

３４１

，

８６７．０３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遵义铁合金

３

，

４６３

，

７６７．３９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遵义铁合金厂

２

，

８２２

，

９３０．１０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民和镁厂

１

，

９７６

，

１８３．６１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三明市炉料供应站

１

，

５２７

，

０６３．１２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远安原宜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５１６

，

５４７．３４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吉林铝业公司

１

，

０９２

，

０２０．６５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吉林市钢厂

１

，

００２

，

６４６．０４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吉林市工兴实业公司

８７０

，

６３３．６１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横山铁合金厂

８６１

，

６７８．１５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绍兴钢铁总厂

８０９

，

１７２．９０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通山工业硅厂

７４８

，

７３９．３１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吉信达炭素制品公司

５０６

，

４９６．８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公司

４５９

，

４２２．３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张家口市树脂厂

４０１

，

６４６．９３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长春吉冶物资公司

３２９

，

４８９．９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四平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

，

８６６．９８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四平联合化工厂

２６８

，

６５９．４３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省冶金机械厂

２６３

，

７４９．５８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湖州石英玻璃厂

２１６

，

３０７．６０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湖南铁合金厂

１８３

，

８７９．５５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吉林市双正经贸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１７９．８３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洛阳永安特钢有限公司

１２２

，

２３９．０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湖南冷水江耐火材料总厂

１１９

，

８００．５０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吉林省冶金工业供销公司

１１７

，

４９７．６２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武汉市洪山区物资协作开发总公司

１１４

，

６４２．８６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机械厂

１０８

，

８３０．５６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徐州砂轮厂

８１

，

２１７．８５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吉林省冶金厅劳动服务公司炭素制

品加工厂

６７

，

１５６．８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北京首钢新钢有限公司

６０

，

７１９．８５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海拉尔化工厂

４４

，

１９７．２１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吉林市钢材调剂中心

２１

，

２０４．２３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沈阳永昌物资贸易公司

２０

，

５３０．２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太原电石有限公司

１９

，

６９４．５３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衡阳市家昌炉料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７８４．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辛集市贝氏体钢总厂

５

，

４１９．２１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七一

０

（衡阳）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５

，

３２８．９０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长春市化工五厂

１

，

８１７．６７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湖南冷水江陶瓷合金有限公司

６１．１５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合 计

３４

，

６９５

，

４７７．３５

二、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宜昌长江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３３０

，

６６０．５４

被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吉林市昌邑区机电设备公司

１

，

９１４

，

９５４．２７

被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吉林市高新机械厂

１

，

３７９

，

６２７．０８

被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吉林松江水泥厂

５３０

，

０１４．２３

已破产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１４３

，

０００．００

民事判决损失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鞍山冶炼厂

１２

，

６２４．４０

已破产

１９９８

年

黑龙江农垦东海焦化厂

６００．００

已破产

１９９８

年

合 计

６

，

３１１

，

４８０．５２

２００９

年核销明细

一、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南京二钢铁厂

３

，

１９５

，

１２６．０５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上海维众实业有限公司

９８４

，

３５０．８４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永吉县农业局劳服处

５７４

，

２８２．６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延吉市鑫源贸易公司

５１９

，

７４３．１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延边龙井硅厂

３０６

，

４３８．７８

客户已破产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延边对外贸易运输公司

３０１

，

７１１．９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吉林省冶金劳服公司金龙商店

２４９

，

２５０．４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九台市火石岭福利铸造厂

２３１

，

９５６．７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长春市机械化工五矿进出口公司

２１２

，

３４６．２８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九台市供销物资公司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长春市滨河炭素制品厂

１８９

，

８９４．１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九台市卡轮炭素加工厂

１７３

，

３１７．３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吉林市越兴炭素制品厂

１６９

，

９８７．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九台市炭素厂

１３８

，

５９７．５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长春市吉日冶金炉料厂

１２０

，

９６６．８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抚顺市万马（集团）公司

１１９

，

９２３．１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长春市华昌化工厂

１１５

，

９０３．４２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中国有色金属昆明供销公司

１０４

，

８８２．９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吉林市左家福利碳素制品厂

９３

，

９４９．３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吉林省九台市营成炭素厂

９０

，

０６９．９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汪清县化工厂

７１

，

８５０．８９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吉林市光明炭素厂

５９

，

３７５．３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吉林市越兴汽车维修厂

３９

，

４０５．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吉林市四通石墨设备厂

３３

，

８９２．８５

注销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吉林市吉哈炭素制品厂

２３

，

９７７．７１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吉林省松江水泥厂建筑安装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九台市营城福利炭素加工厂

１６

，

３６８．０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永吉县陶瓷公司

１４

，

８９７．６８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九台市回族中学炭素加工厂

１４

，

６５９．２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九台市六台子乡福利炭素厂

１４

，

４５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吉林市融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８５６．４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吉林市东野石墨设备厂

１２

，

３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九台市合金材料厂

１０

，

８９１．６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吉林市江南保温材料厂

８

，

３４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白山市造纸厂

１８２

，

９２８．１６

捐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长钢物资供应供销公司

５５

，

４７６．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四川蓝剑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８

，

０６７．４４

重复入账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天津市汉沽区营城冶炼厂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天津市天重重型机器（集团）有限

公司

４

，

４０４．５３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汪清县化工厂

１８２

，

３４４．７５

客户已破产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贵州三方实业有限公司

５２

，

３９８．９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郑州星火炉料厂

２

，

６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长沙华茂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

，

４１７．０２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合 计

９

，

０９４

，

８００．３９ －

二、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吉林市生产资料总公司汽车销售

公司

７７８

，

０５３．２２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吉林省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６３０

，

９０５．４８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抚顺市三角物资融通公司

５１３

，

２００．６７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吉林铁路分局物资设备调剂中心

４２６

，

６５８．４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吉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３

，

５２７．１２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抚顺市荣达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２

，

７１０．１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吉林市吉瑞达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４

，

０３２．８７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抚顺市万达经济贸易中心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九台市金属机电供应公司

１５８

，

３６６．１７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九台市冶金材料厂

１５０

，

２７４．５３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吉林省金盾实业公司吉林市物资

经销处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吉林碳素工业集团长春碳素厂

１２２

，

４０４．６８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抚顺市冶金炉料销售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沈阳市东方机电产品经销部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吉林市船营物资供销处

７０

，

３２７．８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吉林市电冰箱厂

５４

，

０９５．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吉林冶金节能技术服务公司

４６

，

８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吉林市电力服务公司

４３

，

６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吉林市文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

，

３８６．０５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永吉县西阳硅石矿

１８

，

９０８．２４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九台市腾达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

，

３８９．４１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吉林松江水泥厂

１４

，

５６１．２５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吉林市无线电一厂

８

，

０００．００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吉林市风机厂经营处

６

，

３９９．８６

破产或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合计

４

，

７７４

，

６００．８５

２０１０

年核销明细

一、应收账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贵阳钢厂

５

，

１３０

，

２３５．８２

对方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吉林市大通经贸实业公司

４

，

９７３

，

３２７．９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吉林市西关热电厂

４

，

８５８

，

２７０．９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吉林省经贸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２５８

，

０３２．３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吉林市巨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８９１

，

２９５．３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辽阳亚矿铁合金厂

１

，

１３７

，

４６４．３１

对方破产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吉林市振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６

，

５５２．９２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中国钢铁炉料西南公司

６０５

，

１４１．３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四川省冶金炉料公司

１６９

，

９５２．４１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国营青岛红旗化工厂

５９

，

２３９．５３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青海东胜化工有限公司

４７

，

６２２．６９

对方破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贵州红枫铁合金集团

４５

，

８８２．５９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北京重型机器厂

４３

，

１４０．３２

对方破产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吉林市吉联铆焊厂

３３

，

６００．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吉林市业企物资贸易公司

２９

，

６４６．７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吉林市烨盛经贸公司

７

，

０１２．９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四砂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６

，

２０７．００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湖南衡阳水二冶炼厂

４

，

４１３．０５

对方破产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沈阳阿斯创矿业有限公司

２

，

６２２．０７

吊销营业执照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吉林市钢丝厂

２

，

４７６．０５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大连保税区信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８．２６

吊销营业执照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合计

２６

，

５７３

，

７５４．５７

二、其他应收款

单位名称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账务形成时间

抚顺耐火材料厂

１３２

，

８７２．４４

对方破产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合计

１３２

，

８７２．４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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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的

２

人）。监事会主席王沅、监事杜建勇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沅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补充审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核销应收账款事宜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 该部分应收账款均属多年沉积欠款， 取得了对方破产清算通知等相关证

据，且不涉及关联方，属于董事会审议范畴。上述核销应收账款事项及审议过程符合相关的

法律法规的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

上接

D10

版

)

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本基金现金头寸可存放于境内，满足基金赎回、支付管理费、托管

费、手续费等需要，并可以投资货币市场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直接投资实物黄金、 除黄金

ＥＴＦ

外的其他形式的交易

所交易黄金产品、黄金收益凭证、或与实物商品挂钩的衍生品等其他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以后在

国内上市、以跟踪黄金价格或黄金价格指数为目的的

ＥＴＦ

，以及在国内外上市的黄金期货合约、

黄金期权合约以及其他黄金衍生品等）， 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相关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并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限制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本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

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三）投资限制

下列投资限制为引用当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有关限制性规定， 如法律法规

或监管部门取消下列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本基金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不受下列限制。

１．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购买不动产；

（

５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

６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

７

）购买实物商品；

（

８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

（

９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

１０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

１１

）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

１２

）直接投资与实物商品相关的衍生品；

（

１３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

券；

（

１４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

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１５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１６

）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

２．

投资组合限制

本基金的投资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２０％

。在基金托管账户的存款可以不受

上述限制。

（

２

）基金持有同一机构 （政府、 国际金融组织除外） 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

３

）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

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

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４

）基金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

金不得持有同一机构

１０％

以上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指数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前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 同时应当一并计算全球存

托凭证和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使转换。

（

５

）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前项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

产。

（

６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基金总份额的

２０％

。

（

７

）为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８

）每只境外基金投资比例不超过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投资境外伞形基金

的，该伞形基金应当视为一只基金。

（

９

）本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基金：

（

ａ

）其他基金中基金；

（

ｂ

）联接基金（

Ａ Ｆｅｅｄｅｒ Ｆｕｎｄ

）；

（

ｃ

）投资于前述两项基金的伞形基金子基金。

（

１０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

定。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

不符合上述各项投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三十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法律法规或监管

机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的，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不受上述

限制。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相应调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本基金投资衍生品应当仅限于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不得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同时应

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１

）本基金的金融衍生品全部敞口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２

）本基金投资期货支付的初始保证金、投资期权支付或收取的期权费、投资柜台交易衍生品

支付的初始费用的总额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投资于远期合约、互换等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

１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

级机构评级。

（

２

）交易对手方应当至少每个工作日对交易进行估值，并且基金可在任何时候以公允价值终

止交易。

（

３

）任一交易对手方的市值计价敞口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４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本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包括衍生品

头寸及风险分析年度报告。

４．

本基金可以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

级。

２

）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担保物市值不低于已借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

３

）借方应当在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一旦借

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和处置担保物以满足索赔需要。

４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担保物可以是以下金融工具或品种：

（

１

）现金；

（

２

）存款证明；

（

３

）商业票据；

（

４

）政府债券；

（

５

）中资商业银行或由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金融机构（作为交

易对手方或其关联方的除外）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证。

５

）本基金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证券借贷交易并在正常市场惯例的合理期限内要求归还任一

或所有已借出的证券。

６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７

）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所有已借出而未归还证券总市值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

５０％

。

上述比例限制计算，基金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不得计入基金总资产。

５．

基金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１

）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

级机构信用评级。

（

２

）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不低于已售出

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一旦买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

索赔需要。

（

３

）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

４

）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入证券市值不

低于支付现金的

１０２％

。一旦卖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

以满足索赔需要。

（

５

）基金管理人应当对基金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 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

任。

６．

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

总资产的

５０％

。本项比例限制计算，基金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而持有的担保物、现金

不得计入基金总资产。

《基金法》、《试行办法》、《通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第（三）至（六）项投资限

制的，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不受上述限制。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

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每个估值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估值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

１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

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

２

个工作日内，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的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１

、以下变更《基金合同》的事项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

１

）终止《基金合同》，但在基金规模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的情况下除外；

（

２

）更换基金管理人；

（

３

）更换基金托管人；

（

４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

５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

除外；

（

６

）变更基金类别；

（

７

）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

８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９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

１０

）对基金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但出现下列情况时，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

更并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２

）法律法规要求增加的基金费用的收取；

３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变更收费

方式或调整相关业务规则；

４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５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

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６

）除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以外的其他情形。

２

、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报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或备案，自生效之日起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告。

（二）《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６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３

、《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４

、若基金规模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基金管理人有权在不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情况下终止

基金合同；

５

、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

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

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４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

２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书；

（

６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自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立之日起算。

八、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

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

点为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承担。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的办公场所和

营业场所查阅；投资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基金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内容应以《基金合同》正

本为准。

七、基金财务状况

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

基金财产列支，其他各基金销售机构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设定的费率或佣金比例收取认购费。

本基金认购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如下：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１００

，

３９３

，

００２．１６

结算备付金

６６６

，

６６６．６７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２７

，

５２２

，

５６４．８１

其中：股票投资

－

基金投资

３２７

，

５２２

，

５６４．８１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４９

，

６４４．５１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５

，

０７３．４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４２８

，

７６６

，

９５１．５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４１

，

３７５

，

８０４．９７

应付赎回款

１

，

９６１

，

６５４．５４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３３４

，

７１９．８８

应付托管费

８７

，

０２７．１６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１１２

，

９３３．６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

负债合计

４３

，

８７２

，

１４０．２１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３８１

，

７７７

，

４５３．０７

未分配利润

３

，

１１７

，

３５８．２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８４

，

８９４

，

８１１．３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２８

，

７６６

，

９５１．５７

注：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８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３８１

，

７７７

，

４５３．０７

份。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普通股

－ －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３２７

，

５２２

，

５６４．８１ ７６．３９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１

，

０５９

，

６６８．８３ ２３．５７

８

其他资产

１８４

，

７１７．９３ ０．０４

９

合计

４２８

，

７６６

，

９５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二）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三）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四）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五）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六）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七）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九）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ＳＰＤＲ ＧＯＬＤ

ＴＲＵＳＴ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Ｗｏｒｌｄ Ｇｏｌｄ Ｔｒｕｓ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Ｃ

７０

，

０２９

，

７８９．２１ １８．１９

２

ＣＳＥＴＦ ＩＩ ＯＮ

ＧＯＬＤ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ｕｉｓｓｅ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５６

，

２０１

，

１４９．５８ １４．６０

３

ＺＫＢ ＧＯＬＤ

ＥＴＦ－Ａ

（

ＵＳＤ

）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Ｚｕｅｒｃｈｅｒ

Ｋａｎｔｏｎａｌｂａｎｋ

５４

，

８９０

，

７０３．３８ １４．２６

４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ＧＯＬＤ

ＴＲＵＳＴ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５３

，

４９６

，

５０９．０３ １３．９０

５

ＪＢ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ＯＬＤ ＦＵＮＤ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Ｓｗｉｓ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

５２

，

４６９

，

８２１．８０ １３．６３

６

ＥＴＦＳ ＧＯＬＤ

ＴＲＵＳＴ

ＥＴＦ

基金

交易型开

放式

ＥＴ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ＵＳＡ

ＬＬＣ

４０

，

４３４

，

５９１．８１ １０．５１

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仅持有上述

６

只基金。

（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４９

，

６４４．５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５

，

０７３．４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８４

，

７１７．９３

４．

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及存托凭证。

九、重大事件揭示

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正式生效，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刊登《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刊登《关于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开放日常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本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

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

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

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

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

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

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

定，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

理人限期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

工本费购买本基金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的文件；

（二）《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三）《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四）《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

（五）《关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设立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之法律意见书》；

（六）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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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

*ST

金城 编号：

2012-004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连续三年亏损，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4

月

28

日起暂停上市。

2011

年，公司在凌海市政府主导下，围绕争取恢复上市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与盘锦金海

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获得了债务重组收益；解除为锦州彩练塑料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锦州彩练新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冲回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收回金城

造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欠款，冲回坏帐准备金。上述事项可增加

2011

年利润约

28204

万

元，为公司扭亏为盈创造了条件。

公司

2012

年

1

月

18

日进行

2011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1

年盈利

4000

万元至

4500

万元。公

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披露《

2011

年年度报告》。如

2011

年盈利，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如

2011

年亏损，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6

日


